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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位信息表  

 

 

 

 

 

 

 

 

 

 

 

 

 

 

 

 

 

 

 

 

 

 

 

 

 

 

 
  

排放单位名

称  

长春化工（漳州）

有限公司 

 

地址  
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保生路1号 

联系人  张锡锋 联系方式  0596-6269085 

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C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 

日期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 

日期  

2022 年 3 月 27 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44603.003tCO2e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 

量差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 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202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GB∕T 32150-2015)》的要求，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

因子选取准确。  

 

- 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后，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2021 年度企业边界的排放量数据如下：  
 年度  2020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8543.0 

净购入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6060.003 

碳排放总量(tCO2)  44603.003  

核查组长  王天佐 日期 2022.04.09  

技术复核人  张喜玲 日期 2022.04.09  

批准人  王建宏 日期 202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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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对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 年度的温室气体放报告进行核查。此

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

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

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1 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位于福建

省漳州台商投资区保生路1号厂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温

室气体排放量、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

的排放量等。  

1.3 核查准则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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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

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职责分工  

1  王天佐  核查组长  
机械工业环保产
业发展中心  

文件评审、现场 

访问、报告编写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开始进行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审

过程中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企业边界、排放源、活动水平数据等

内容。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核查。在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

相关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

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2 年 4 

月 7 日  

 

 

 

陈小明  

 

 

 

环安部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

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受核查方设备基本情况，包括重点 

排放设备等；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结合文件审查和现场访问的综合评价结果编写核查报告。  

根据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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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独立于核查

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 名技术复核人

员根据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工作程序执行。  

3. 核查发现  
 

3.1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现场发现，受审核方为独立法人。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营业

执照》、《组织架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

确认如下信息：  

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由长春集团于 2003 年 2 月 20 日经漳州外商 

投资局批准（闽府外资字[2003]0028 号），成立的一家港、澳、台商独资经营

的生产性企业，总投资 12,595 万美金；注册资本为 7,700 万美金。位于漳州

台商投资区保生路1 号，占地 195 亩(13 万平方米)，员工约 390 人，主要从

事工程塑料及塑料合金、印刷电路用覆铜板、电子化学品和造纸化学品、聚对

苯二甲酸丁二醇酯（PBT）、电子级双氧水和显影剂的生产加工。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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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1 主营产品产量表  
项目 

数量（吨/千平方米） 

--电木粉 47,205.00 

--工程塑料 51,440.00 

--覆铜板(酚醛板+环氧板) 5,604.92 

--软性覆铜板 1,725.91 

--光阻干膜 4,943.59 

--电子级双氧水 1,440.00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

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  的

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经现场

参访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保生路1号厂区。因此，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排放设施如下表所示。受核查方

在 2020 年排放源及气体种类未发生变化。  

表 3-2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生产设备 

净购入电力  电力  全场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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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源和排 

放设施且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CO2=ECO2_燃烧+ECO2_过程+ECO2_净电      (1)  

 
其中：  

 

E CO2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  

ECO2_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 排放，单位为 tCO2；  

ECO2_过程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CO2_净电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单位为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汽油、柴油等化石燃料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

法：  

ECO2 _ 燃烧 = i 
(ADi   EFi )  (2)  

 

其中：  
 

ECO2_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 排放，单位为 tCO2；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 GJ；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 NCVi  FC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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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地位发热量，单位 
 

为 GJ/t；  

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单位为 t 或 
 

万 Nm3；  
 

 

 

 

EF = CC  OF  
44 

  
i i i 

12
 

(4)  

其中：  
 

CC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 tC/GJ；  

O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E

CO _ 净电 = AD电力  EF电力 
  

2 
(8)  

 

其中：  

E
CO 

 

AD 

 
EF电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

《核算指南》一致，不存在任何偏移。  

2 _ 净电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tCO2；  

 
电力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力   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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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排放   
 

年

份  

天然气燃烧排放 

活动数据 

(万立方米) 

低位 

发热量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含碳量  

排放量  

（tCO 2 ）  

2021  3951503 389.31 99% 0.0153   8543 

 

3.4.2 净购入电力排放  

 
 

 

 

年份  

净购入电力  

电量  

(MWh)  
排放因子 (tCO 2 /MWh)  

排放量  

（t CO 2 ）  

A  B  C=A*B  

2021  51258  0.7035  36060.003  

 

3.4.3 排放量汇总  
 

表 3-23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t CO 2 ）  
 

年度  20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854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36060.003 

碳排放总量        44603.003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数据

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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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由环安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采访

了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机械工业环保

产业发展中心确认：  

-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的要

求；  

-经核查后，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企业边界的排

放量如下：  

 

 

 

 

 

 

 

 
 

-长春化工（漳州）有限公司 20201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

的问题。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 

量（t）  

温室气体 CO2 当量 

（tCO2 e）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8543   8543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0   0   

净购入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6060.003    36060.003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e)  44603.003  

 


